
三井住友附加数据认知责任免除保险条款 

兹经双方同意，无论本保险合同存在其他相反规定，本保险不负责赔偿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以下

原因引起的保险标的的任何性质的损失、损坏、费用支出或责任： 

1）使用或操作计算机或计算机软件时，无论其是否属于被保险人，因该计算机或计算机软件无

法对 2000 年日期或其他日期进行正确识别、辨认、处理、计算或操作，所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、

损坏、费用支出或责任； 

2）对上述或类似的其他计算机、计算机软件进行的变更、更新 

本条款所述计算机包括计算机、计算机系统、计算机硬件设备、微处理器（微芯片）、积分回路

或类似部件以及任何嵌入式设备、部件及产品。 

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

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